遂宁市乡村运输“金通工程”单车服务质量考核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乡村运输车辆管理，规范乡村运输经营服务行为，保障乘客合法权益，提高行业服务质量，根据《中共遂宁市委办公室 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遂宁市创建乡村运输“金通工程”样板市实施方案〉的通知》（遂委办函〔2021〕23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在我市范围内经营的乡村运输车辆，包括班线客车（含公交化改造）、定制（含预约响应式）客车和区域化（含片区化）运营客车。

二、考核内容

乡村运输车辆考核实行分级计分，总分为100分。按照考核分值划分为三个等次：年度考核得分在 90 分（含）以上为优秀；得分在80分（含）至89分为合格；得分在80分以下为不合格。

（一）运输安全指标（共35分）：交通责任事故、车辆技术状况、安全设施设备配备情况、动态监控设备使用、承运人责任险投保、驾驶员遵守规章制度及安全教育学习；

（二）经营行为指标（共25分）：规范经营情况、牌证随车携带情况、公平竞争及诚信经营情况；

（三）服务质量指标（共30分）：社会投诉举报、旅客满意度调查情况、服务质量随机检查情况、司乘人员文明素质情况；

（四）社会责任指标（共10分）：维护行业稳定情况、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完成情况；

（五）加分项目：好人好事、表彰获奖、车辆更新情况。

具体考核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考核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年度考核定为不合格：

1.发生较大及以上交通事故且负有责任的；发生一般事故且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

2.发生一次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服务质量事件或越级上访事件的。

3.考核周期内未达到最低运行频次的。

4.连续15天以上无正当理由停运的。

5.不执行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的。

6.考核分低于80分的。

三、考核方式

（一）县（市、区）交通运输局主管乡村运输“金通工程”单车服务质量考核工作，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考核工作，其所属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配合做好考核工作。

（二）考核周期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次年1月份对上年度进行考核。运营时间不足1年的，按运营时间折算考核。
（三）各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将考核结果与农村客运补贴资金挂钩，具体办法由各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制定。
五、考核要求

各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考核工作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认真落实考核办法，确保考核工作不走过场。从事乡村运输经营的企业要加强宣传，开展本办法的教育培训，规范乡村运输经营行为，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实现安全出行、便捷出行。

附件：遂宁市乡村运输“金通工程”单车服务质量考核评分细则
附件          

遂宁市乡村运输“金通工程”单车服务质量考核评分细则

企业名称                               考核周期      年    月至    月
	车辆

基本

情况
	车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营运线路（或运营区域）                   

座位数        座
	驾驶员情况
	驾驶员姓名                   
从业资格证号                    

	考 核 项 目
	分值
	计 分 标 准
	得分
	加扣分

理由

	运

输

安

全

（35分）
	1.交通责任事故
	10
	发生一起有乘客受伤的事故且负次责的扣2分、负同责及以上责任的扣4分；发生一起一般事故且负次责的扣10分；扣完为止。
	
	

	
	2.车辆技术状况
	5
	车辆按规定定期进行二级维护、技术等级评定和安全例检，未按规定进行的每少一次扣2分，扣完为止
	
	

	
	3.动态监控设备使用情况
	5
	未正常使用车辆动态监控设备的，每发现一次扣2分；被上级监管部门通过监管平台抽查发现存在违规操作行为，并被通报的，每通报一次扣2分，扣完为止。
	
	

	
	4.安全设施设备配备情况
	5
	安全带、灭火器、三角木等安全设施设备齐全，在有效期内并正常使用。每发现一处不合规的扣2分，扣完为止。
	
	

	
	5.保险投保情况
	5
	不按规定购买交强险、承运人责任险的，每次扣3分，扣完为止。
	
	

	
	6.驾驶员安全学习情况
	5
	驾驶员未按规定参加安全教育培训，每发现一次扣2分，扣完为止。
	
	

	经

营

行

为

（25分）
	7.规范经营情况
	10
	有甩客、倒客、违规组客（揽客）的，每发现一次扣2分；扣完为止。
	
	

	
	8.牌证随车携带，12328公开情况
	5
	各种牌证在有效期内并随车携带，在车上公开举报投诉电话12328，每发现一次不符合扣2分；每发现一次道路运输证件（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过期的，扣2分；扣完为止。
	
	

	
	9.公平竞争及诚实守信情况
	10
	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经营。每发现一次无故终止运输或参与阻扰他人正常经营扣5分，扣完为止。
	
	

	服

务

质

量

（30分）
	10.社会投诉举报
	10
	每有一次投诉举报或被新闻媒体曝光，经查实扣2分，扣完为止。
	
	

	
	11.旅客满意率调查
	5
	对乘客满意度进行调查，满意得5分，基本满意得4分，一般得2分，不满意不得分。
	
	

	
	12.车容车貌
	10
	车辆门窗等部位有破损的每次扣2分，车内卫生差的每次扣2分，车内乱堆放杂物的每次扣2分；扣完为止。
	
	

	
	13.司乘人员文明行为
	5
	驾驶员、售票员不使用文明用语，对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群众不主动帮助的，每发现一次扣2分；与旅客发生剧烈争吵、斗殴事件的不得分。
	
	

	社

会

责

任

（10分）
	14.维护行业稳定
	5
	驾驶人员、合作经营者或投资人组织或参与扰乱社会秩序和客运市场秩序的不得分。
	
	

	
	15.指令性运输任务完成情况
	5
	未按要求参加指令性运输的不得分。
	
	

	加

分

项

目
	好人好事（10）
	驾驶员在营运过程中见义勇为、救死扶伤，拾金不昧、开展公益活动的，经确认后每次加2分，最高不超过10分。
	
	

	
	其他表彰（10）
	受到县级新闻媒体表彰报道或获得县级荣誉称号的，每次加2分；受到市级新闻媒体表彰报道或获得市级荣誉称号的，每次加4分；受到省级及以上新闻媒体表彰报道或获得省级及以上荣誉称号的，每次加6分。最高不超过10分。
	
	

	考核合计得分：         分 

	经营者签字：

年   月   日
	公司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考核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